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已于2000年1月14日经第12次部长办公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0年4月1日起施行。

　　部长：黄镇东
二○○○年二月十三日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的管理，维护公路完好，保障公路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及有关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路上进行超限运输的单位和个人(以下简称“承运人”)，均应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超限运输车辆是指在公路上行驶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运输车辆：
    (一)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4米以上(集装箱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4.2米以上)；
    (二)车货总长18米以上；
    (三)车货总宽度2.5米以上；
    (四)单车、半挂列车、全挂列车车货总质量40000)千克以上；集装箱半挂列车车货总质量46000千克以上；
    (五)车辆轴载质量在下列规定值以上：
   单轴(每侧单轮胎)载质量6000千克；
   单轴(每侧双轮胎)载质量10000千克；
   双联轴(每侧单轮胎)载质量10000千克；
   双联轴(每侧各一单轮胎、双轮胎)载质量14000千克；
   双联轴(每侧双轮胎)载质量1800O千克；
   三联轴(每侧单轮胎)裁质量12000千克；
   三联轴(每侧双轮胎)载质量22000千克；
   第四条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的管理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负责、方便运输、保障畅通”的原则。
   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主管全国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的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的管理工作。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的具体行政管理工作，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设置的公路管理机构负责。
   第五条 在公路上行驶的车辆的轴载质量应当符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的要求。但对有限定荷载要求的公路和桥梁，超限运输车辆不得行驶。

　　第二章 申请与审批

　　   第六条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前，其承运人应按下列规定向公路管理机构提出书面申请：
    (一)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进行超限运输的，由途经公路沿线省级公路管理机构分别负责审批，必要时可转报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统一进行协调。
    (二)跨地(市)行政区域进行超限运输的，由省级公路管理机构负责审批。
    (三)在本地(市)行政区域内进行超限运输的，由地(市)级公路管理机构负责审批。
   第七条 承运人向公路管理机构申请超跟运输车辆行驶公路时，除提交书面申请外，还应提供下列资料和证件：
    (一)货物名称、重量、外廓尺寸及必要的总体轮廓图；
    (二)运输车辆的厂牌型号、自载质量、轴载质量、轴距、轮数、轮胎单位压力、载货时总的外廓尺寸等有关资料；
    (三)货物运输的起讫点、拟经过的路线和运输时间；
    (四)车辆行驶证。
   第八条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前，其承运人应根据具体情况分别依照下列规定的期限提出申请：
    (一)对于车货总质量在40000)千克以下，但其车货总高度、长度及宽度超过第三条第(一)、(二)、(三)项规定的超限运输，承运人应在起运前15日提出书面申请；
    (二)对于车货总质量在40000千克以上(不含40000千克)、集装箱车货总质量在46000千克以上(含46000千克)，100000千克以下的超限运输，承运人应在起运前1个月提出书面申请；
    (三)对于车货总重在100000千克(不含100000千克)以上的超限运输，承运人应在起运前3个月提出书面申请。
   第九条 公路管理机构在接到承运人的书面申请后，应在15日内进行审查并提出书面答复意见。
   公路管理机构在审批超限运输时，应根据实际情况，对需经路线进行勘测，选定运输路线，计算公路、桥梁承载能力，制定通行与加固方案，并与承运人签订有关协议。
   第十条 公路管理机构应根据制定的通行与加固方案以及签订的有关协议，对运输路线、桥涵等进行加固和改建，保障超限运输车辆安全行驶公路。
   第十一条 公路管理机构进行的勘测、方案论证、加固、改造、护送等措施及修复损坏部分所需的费用，由承运人承担。
   第十二条 公路管理机构对批准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的，应签发《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以下简称《通行证》)。
   《通行证》式样由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统一制定，省级公路管理机构负责统一印制和管理。

　　第三章 通行管理

　　   第十三条 超限运输车辆未经公路管理机构批准，不得在公路上行驶。
   第十四条 承运人必须持有效《通行证》，并悬挂明显标志，按公路管理机构核定的时间、路线和时速行驶公路。
   第十五条 承运人不得涂改、伪造、租借、转让《通行证》。
   第十六条 超限运输车辆的型号及运载的物品必须与签发的《通行证》所要求的规格保持一致。
   第十七条 超限运输车辆通过桥梁时，时速不得超过5公里，且应匀速居中行驶，严禁在桥上制动或变速。
   第十八条 四级公路、等外公路和技术状况低于三类的桥梁，不得进行超限运输。
   第十九条 公路管理机构应在公路桥梁、隧道及渡口设置限载、限宽、限高标志。
   第二十条 公路管理机构可根据需要在公路上设置运输车辆轴载质量及车货总质量的检测装置，对超限运输车辆进行检测。
　　对超过本规定第三条第(四)、(五)项限值标准且未办理超限运输手续的超限运输车辆，应责令承运人自行卸去超限的部分物品，并补办有关手续。
   第二十一条 公路管理机构应加强对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的现场管理，并可根据实际情况派员护送。
   第二十二条 在公路上进行超限运输的承运人，应当接受公路管理人员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并为其提供方便。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在公路上擅自超限运输的，县级以上交通主管部门或其授权委托的公路管理机构应当责令承运人停止违法行为，接受调查、处理，并可处以30000元以下的罚款。
   对公路造成损害的，还应按公路赔(补)偿标准给予赔(补)偿。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按擅自超限行驶公路论，县级以上交通主管部门或其授权委托的公路管理机构应当责令承运人停止违法行为，并可处以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五条 承运人拒绝、阻碍公路管理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交通主管部门或公路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主管部门可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办法，并报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八条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赔(补)偿费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会同伺级财政、物价主管部门制定。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第三条第(五)项中，经国家批准生产的单轴轴载质量大于10000千克、小于13000千克(含13000千克)的车辆，暂以国家核定的轴载质量视同轴载限值标准。
   第三十条 本规定由交通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自2000年4月1日起施行。

　　

　　

 


